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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方案

一、工作目标
持续推进招标投标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推行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机制，加快构建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为基本手段、以重点监管为补充、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，提升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监管工作的公平性、规范性和有效性，努力营造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透明的招标投标市场环境。
二、检查范围和内容
（一）检查范围
本年度我县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。
（二）检查内容
1.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行为主体是否遵守法律、法规和有关管理规定，重点关注招标文件编制、招标公告发布、资格审查、开标、评标、定标、异议答复、中标候选人公示和中标结果公开、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等关键环节；
2.招标代理机构的代理行为是否符合法律、法规和有关管理规定；
3.依法必须招标项目中标人是否按规定签订合同。
三、检查频次和比例
各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结合行业管理实际，合理确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的频次和比例，原则上每年度开展双随机检查不少于2次，每次双随机检查比例不低于检查范围内招标项目的3%。对问题易发多发环节以及发生过违法违规行为的招标人，应适当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，加大检查力度。   
四、检查程序和方式
（一）检查方式
执法检查可采取实地检查、书面检查和网络监测等方式进行。实施检查时，可以依法查阅、复制有关文件、资料，调查有关情况。鼓励开展联合抽查，对同一个市场主体的多个检查事项，原则上由多个行政执法部门一次性联合完成，避免重复执法。
确实不具备“双随机”抽查条件的，可按照“双随机”理念，暂采用“单随机”方式，对检查对象或检查人员进行单随机抽取，尽快完善条件后推行。
（2） 检查对象、执法人员抽取
从本部门检查对象名录库中抽取被检查项目,对检查对象开展实地检查时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，从部门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取。随机抽取人员属于法定回避情形的，及时予以调整。
五、检查结果及公开方式
（1） 规范结果处理
各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对发现的问题应列出整改清单，并限期整改；对限期整改的问题，要做好跟踪监督，督促被检查单位整改到位。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属于其他部门管辖的问题，及时移交相关部门查处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。
（2） 强化结果公开
各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及时将检查情况和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布，相关信息同步归集至平罗县信用信息共享平台。
6、 工作要求
建立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机制，是进一步加强招标投标活动事中事后监管、规范招标投标行为的重要手段，各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作为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责任主体，要高度重视该项工作，并依法依规落实好信息公开有关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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